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改過銷過辦法
壹、對象：曾有警告(含)以上懲罰紀錄的學生。

貳、辦法：

一、欲申請改過銷過的學生，先至學務處領取改過銷過申請表，並且請家長、導師簽名，才可進行銷改過流程。
二、進行銷過前須經過導師同意，方可進行後續銷改過事宜。
三、銷過申請需通過觀察期(懲處生效後，不得再違反校規)，始得開始進行銷改過，各
    項懲處觀察期如下：
    1、警告乙次二週。    2、小過乙次四週。     3、大過乙次八週。
 四、銷改過時數認定：
     1、各項懲處所需時數如下:
        (1)警告乙次：3小時。
        (2)小過乙次：9小時。
        (3)大過乙次：27小時。
     2、校內所有教職員均可認證。
     3、服務時段：
        (1)學期中任何時間(正課時間除外)。
        (2)寒、暑假以各行政處室開放時段為主。
        (3)學務處學期中統一時段為上午7:00-7:30(需前一天像生輔組登記，始得銷過)
           及放學後16:00-16:30
     4、銷改過方式如下:
        (1)具服務或公益性質之勞動服務(僅限校內) 。
        (2)書面自省(字數達600字以30分鐘計算) 。
        (3)靜坐反省(每日不得超過1小時) 。
◎認證教師有上述以外服務時段需求者，學生可依教師指示時段進行服務。
新北市立竹圍高級中學學生改過銷過申請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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竹圍高中改過銷過服務時數記錄表    年    班     號姓名          　
	日期
	時間
	時數
	服務項目
	導師簽名
	師長認證
	累積時數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
